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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林美君
電話：08-7320415#3656
傳真：08-7322779
電子信箱：a002508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新園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19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2586770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「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要點」修正及提供

科展研究倫理及實驗安全學習資源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(下稱科教館)112年9月14日科實

字第1120200399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實施要點本府業於112年7月3日屏府教學字第

11225638100號函知在案，本次修正重點再次說明摘要如

下：

(一)增定第三點第七項第十一款，明示參加地方科展開始，

作品均需經過比對檢核。

(二)附件四之一作品送展表刪除備註2.報名時應檢附教育部

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基礎核心單元3年內至少3小

時之修課時數證明。

(三)附件四之一作品送展表增修備註3.所薦送作品於報名

後，均將進行作品比對檢核；備註5.提供參展師生修習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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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術倫理資源多元管道。填表增修，「本人已了解研究

倫理的要義，且本參展作品係由作者親自製作，未仿

製、抄襲其他研究成果。」

三、科教館製作之「科展研究倫理系列影片」無償提供貴校師

生學習使用，可於科教館臺灣網路科教館「科展學習區」

(https://www.ntsec.edu.tw/article/detail.aspx?

a=6824)、教育雲「教育媒體影音」平臺(https://video.

cloud.edu.tw/video/)、「Edu磨課師+」平臺

(https://moocs.moe.edu.tw/moocs/#/home)等線上觀

看。

四、另為加強及提供科展師生重視實驗安全防護及正確使用化

學藥品，由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及教育部協助提供相關

線上查詢及學習資源，業於科教館臺灣網路科教館科展學

習區建置【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區】，請貴校師生進行

科展研究前，應自主查詢相關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正確使

用資訊，以保護校園師生研究安全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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